
产业计量测试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专业委员会全称：中国计量协会产业计量测试专

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业委员会”）。

第二条 专业委员会性质：是在“合作、交流、共享、创新”

的基础上，致力于搭建与产业界沟通的桥梁，推动完善产业计量

测试服务体系，促进产业计量工作可持续性发展。专业委员会属

中国计量协会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

第三条 专业委员会宗旨：打造计量服务品牌，充分凝

聚各方力量，积极推广产业计量理念、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探索和建立产业计量协作机制，实现互相协作、有序发展，

为会员单位提供高质量技术服务。

第四条 专业委员会住所在北京市，秘书处设在中国计

量科学研究院。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负责人产生、罢免

第五条 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最高权

力机构是会员大会，会员大会的职责是：

一、审议并通过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二、审议并通过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三、选举和罢免专业委员会委员；

四、决定其他重大事宜。

第六条 会员大会须有 2/3 以上会员出席方能召开，其



决议须经到会会员 1/2 以上表决方能生效。会员大会每年召

开一次。

第七条 专业委员会任期每届五年。遇特殊情况需要提

前或延期换届的，须由专业委员会表决通过，报中国计量协

会批准同意。但延期换届最长不超过一年。

第八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其职

责是：

一、执行会员大会的决议；

二、制定和修订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

三、决定会员的吸收或除名；

四、决定本委员会顾问、秘书长，选举和罢免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五、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六、领导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开展工作；

七、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八、研究决定专业委员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九条 本委员会会议须有 1/2 以上委员出席方能召开，

其决议须经到会委员过半数以上表决通过方能生效。本委员

会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遇紧急情况也可采取通讯形式征

求意见。

第十条 专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应具备

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全国产业计量行业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

三、热心并能胜任行业工作，任职年龄最高不得超过 70

周岁；

四、未受过剥夺政治权力的刑事处罚。

第十一条 专业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若

干名、委员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名。本委员

会委员的产生由上一届委员会提名，经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由中国计量协会秘书长提名，经

委员会委员选举产生。秘书长、副秘书长由本委员会讨论决

定（第一届委员由发起人推荐，经中国计量协会同意后，会

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十二条 本委员会委员在任职期间调离所在单位或原

工作岗位，由所在单位向委员会提出拟定新增补委员的书面

申请，并提供相关简历，报委员会审定后，并向全体会员通

报。

第十三条 主任委员遇特殊情况需要提前结束任期，则

由副主任直接接任。

第十四条 专业委员会委员是该专业委员会最高的技术

机构，主要任务是：

一、在专业委员会的领导下，作为专业委员会的技术顾

问，完成交办的任务；



二、致力于提高产业计量测试的技术水平。为相关会员

提供技术咨询，专业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服务；

三、组织本行业专家，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参与起草、

编写、评审相关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等工作；

四、积极开展产业计量行业国内外的技术交流与合作，

提高国内技术水平，为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创造条

件。

第十五条 专业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秘书处，负责专业

委员会的日常工作。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十六条 主要工作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方针政策；

二、聚集全国产业计量测试领域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

产业计量测试的新技术、新方法，推动学术进步和技术创新。

三、参与起草产业计量测试领域相关标准与规范的制定

工作，确保产业领域标准和规范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

四、组织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及相关评审等活动，提升

会员的计量测试能力和水平。

五、定期发布产业计量发展白皮书。

第四章 会员

第十七条 专业委员会会员为团体会员，会员单位同时

也是中国计量协会的团体会员。



第十八条 会员入会程序

一、自愿加入本会员；

二、提交入会申请书；

三、经秘书处审核同意，并发给同意加入会员证书。

第十九条 会员的退出

一、 会员退出时应提前三十日向秘书处提出书面通知，

并交回会员证书。秘书处在收到书面通知后于三个工作日内

报常委会批准，取消其会员资格；

二、会员退出后，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按照会员有关

协议和制度处理；

三、会员退出后，两年内不得申请重新加入会员。

第二十条 会员的除名

一、 凡会员无特殊原因连续三次不参加专业委员会活

动或不缴纳当年会费的，按自动退会处理；

二、经本委委员审议批准，可以对不履行义务的会员做

出除名的决定；

三、会员如有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或本专业

委员会工作条例，损害本委员会利益或声誉，经本委委员三

分之二以上成员表决通过，予以相应的处罚或除名；

四、会员除名后，有关知识产权的问题，按照会员有关

协议和制度处理；

五、 会员除名后，三年内不得申请重新加入会员。



第二十一条 会员的权利

一、出席会员大会会议，行使表决权；

二、自愿加入或退出会员；

三、参加本会员的活动权；

四、获得本会员服务的优先权；

五、对专业委员会工作的批评、建议和监督权；

六、受邀列席本委委会会议。

第二十二条 会员的义务

一、遵守专业委员会工作条例，执行决议，维护本委会

合法权益；

二、积极参加和支持专业委员会组织的各项活动和工作，

服从专业委员会的领导；

三、对专业委员会组织编发的有关信息资料，负有保密

责任；

四、按规定缴纳会费；

五、不得私自以专业委员会的名义组织或参加活动。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三条 专业委员会的经费来源包括会员缴纳的会

费、政府资助、社会捐赠、其他合法收入等。

第二十四条 专业委员会的经费应专款专用，用于支持

会员的日常运作、项目研发、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

第二十五条 专业委员会应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接



受会员的监督和审计。

第二十六条 专业委员会实行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对会员代表大会负责。

第六章 终止程序

第二十七条 专业委员会完成宗旨或其他原因需要注销

时，由专业委员会提出终止动议。

第二十八条 专业委员会终止动议须经会员大会表决通

过，并报中国计量协会审查同意，经社团登记机关办理注销

登记手续后即为终止。

第二十九条 专业委员会终止前，由中国计量协会成立

财产清查小组，处理善后事宜。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条例经会员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报中国计

量协会备案。解释权归专业委员会所有。


